
 

 

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

2018年3月13日 



建議選項探討——方案甲 

 按原計劃一併發展第66及68區 

 設施包括文件45/18號第4段的最新修訂擬建設施 

 此方案並不提供地下停車場 

 



建議選項探討——方案乙 

 分兩期發展第66及68區 

 第一期工程將把將軍澳第68區發展作休憩用地 

 第二期發展將把將軍澳第66區發展作休憩用地及地下

停車場 





建議選項探討 

 請委員就以上兩個方案提出意見並選定較為可取的方

案，以便本署繼續進行籌劃工作 



 
謝謝 


